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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376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首开股份       编号：临 2024-085 

 

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股份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第

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本次会议

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三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。本次会议由董

事长李岩先生主持。会议应参会董事九名，实际参会董事九名，李岩先生、阮庆

革先生、张国宏先生现场参会，李大进先生、秦虹女士、王艳茹女士以视频方式

参会，赵龙节先生、蒋翔宇先生、屠楚文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。公司监事会成员

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此次会议。 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经过有效表决，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： 

（一）以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北京首都

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。 

根据公司规范运作及实际管理需要，对《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中的部分条款作出相应修订。 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。 

详见公司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及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》（临 2024-086）。 

（二）以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北京首都

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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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。 

根据公司规范运作及实际管理需要，对《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

议事规则》中的部分条款作出相应修订。 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。 

详见公司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及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》（临 2024-086）。 

（三）以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北京首都

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

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。 

根据公司规范运作及实际管理需要，对《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议事规则》中的部分条款作出相应修订。 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。 

详见公司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及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》（临 2024-086）。 

（四）以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北京首都

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实施规则>的议案》 

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。 

根据公司规范运作及实际管理需要，对《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

易实施规则》中的部分条款作出相应修订。 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详见公司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及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》（临 2024-086）。 

（五）以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成立北京璟泰商

业管理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的议案》 

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。 

为提升资产运营效率，公司拟成立全资子公司北京璟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

（暂定名，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名称为准），注册资本为 1,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（六）以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成立北京俊泰商

业管理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的议案》 

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。 

为提升资产运营效率，公司拟成立全资子公司北京俊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

（暂定名，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名称为准），注册资本为 1,000 万元人民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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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以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成都首开韶泰置

业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》 

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。 

成都首开韶泰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韶泰”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注

册资本为 115,000 万元人民币，主要开发成都“中环云樾”项目和成都“臻礼著”项

目。 

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，成都韶泰拟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

（或同等条件下的其他银行）申请不超过 5 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，期限不超过 5

年，以“臻礼著”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抵押（如项目取得不动产权证时贷款

仍未全额清偿，继续以项目不动产作为抵押物）。 

（八）以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为北京东银

燕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。 

北京东银燕华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银燕华”）由北京燕华置业有限公

司、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、旺泰地产（北京）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

立，股权比例为 40%：11%：49%。北京燕华置业有限公司及北京首开亿信置业

股份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，本公司通过这两个子公司持有东银燕华

51%股权。东银燕华主要开发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外华侨村二期项目。 

2020 年 3 月，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为北

京东银燕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东银燕华向兴业银行

北京丰台支行申请 20 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，期限 5 年。由公司提供全额

全程担保。该笔借款将于 2025 年 2 月到期。截止目前，存量贷款余额为 19.96

亿元。 

为满足项目后期开发建设等资金需求，东银燕华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丰台支行申请将 20 亿元存量开发贷（剩余本金 19.96 亿元）到期日调整为

2028 年 8 月 22 日，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具体内容以双方签署的协

议为准。 

2023 年 5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

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

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。公司本次为东银燕华申请贷款提供担保超过了股东大会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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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范围，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详见公司《对外担保公告》（临 2024-087）。 

（九）以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公司 2024

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召开公司 2024 年

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（ 一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4 年 12 月 4 日下午 14:00 时。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24 年 12 月 4 日上午 9:30 至 11:30，下午 13:00 至 15:00 

（二）会议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 10 号首开广场四层会议室 

（三）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（四）会议议程： 

1、审议《关于修订<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； 

2、审议《关于修订<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; 

3、审议《关于修订<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; 

4、审议《关于修订<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; 

5、审议《关于修订<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实施规则>的议案》； 

6、审议《关于公司为北京东银燕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详见《关于召开公司 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临 2024-088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1月 15日 

 


